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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歧視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2019年 2月 28日來信收悉。本局現就信中臚列之

《2018年歧視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成員及出席團體代表／個人在 2019年 2月 25日的

會議所提出的意見，回覆如下：  

 

就《條例草案》第 2部「基於餵哺母乳的歧視」相關議題的
回應  

 

《條例草案》第 2部建議修訂《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章），訂明任何人如直接或間接歧視餵哺母乳的女性，

即屬違法。此規定將適用於受《性別歧視條例》規管的所有

指定範疇，例如：僱傭；教育；貨品、服務或設施的提供；

處所的處置或管理；以及政府的作為等。為提供更全面保

障，餵哺母乳的定義涵蓋餵哺母乳的行為、集乳的行為和授

乳母親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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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此部分修訂建議的政策原意，是保障選擇以

餵哺母乳的方式履行照顧子女責任的女性。這項政策將有助

創造更有利的環境，讓授乳女性繼續全面和平等地參與社會

和經濟活動，包括在授乳期間持續就業或重投職場。我們理

解有意見認為使授乳女性免於歧視的保障範圍，不應局限於

以母乳餵哺自己的子女的女性。我們會詳細研究有關建議，

審視如何修訂餵哺母乳的擬議定義。  

 

為推廣、維護及支持母乳餵哺，衞生署在《實施

「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僱主指引》建議僱主容許僱員於分

娩後至少一年內，利用授乳時段（每天兩節，合共約一小時）

集乳，並提供合適的空間及存放母乳的設施，亦建議授乳時

段為有薪工時。  衞生署亦在《實施「母乳餵哺友善場所」

指引》鼓勵企業採取各項方便餵哺母乳的措施。  

 

不過，現行四條反歧視條例就免受間接歧視提供

的法律保障，並無規定僱主或服務提供者有責任須為具有受

保障特徵的僱員或服務使用者提供合理遷就。只要僱主或服

務提供者可以證明向所有僱員或服務使用者施加同一要

求，是有充份理由支持的，便不構成間接歧視。在考慮該要

求是否有充分理由支持時，法院會審視所有相關因素，例如

授乳女性僱員或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僱主或服務提供者的資

源、業務規模及運作需要、讓女性僱員或服務使用者授乳會

對僱主或服務提供者造成的困難、授乳僱員的工作性質及工

作間面積大小等等。  

 

為順利實施《條例草案》第2部建議的法律條文，

我們已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從運作和推行的角度

制定指引，以便持份者遵行有關條文。我們亦會邀請平機會

透過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讓本港市民對法例的規定有足夠

的認識。  

 

就其他修訂《性別歧視條例》相關建議的回應  

 

 我們察悉有委員會成員及出席團體代表／個人就

《性別歧視條例》下免受性騷擾的保障，提出了兩項平機會

的歧視條例檢討意見書（意見書）中未有涵蓋的建議，即擴

闊《性別歧視條例》的保障範圍至涵蓋基於餵哺母乳的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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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以及將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之間的性騷擾行為納入

《性別歧視條例》的範圍。就這方面的建議，我們認為應整

全地審視《性別歧視條例》下的「性騷擾」概念的涵蓋範疇

和適用情況，我們計劃邀請平機會作相關研究。   

 

就《條例草案》第 5部「在工作場所的騷擾」相關議題的回
應  

 

 《條例草案》第5部建議修訂《性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第487章）及《種族歧視條例》（第602

章），訂明某屬場所使用者的人，在其工作場所，對亦屬場

所使用者並同樣以該處為工作場所的另一人作出騷擾，即屬

違法。我們的法例修訂原則是希望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可

能擴大保障範圍，以期改善職場騷擾的情況。  

 

 《條例草案》第 5部中「場所使用者」的擬議定義，

涵蓋僱員、僱主、合約工作者及其主事人、佣金經紀人及其

主事人，以及商號合夥人，而此等概念在現行四條反歧視條

例的條文亦有使用。來函附件「因應 2019年 2月 25日會議席

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2(a)(i)段所列出的

「外判服務員工」、「自由工作／自僱人士」、「實習學員」、

「無薪見習生」、「義工」等未有在《條例草案》訂明的人

士，如因應情況符合「場所使用者」的擬議定義所涵蓋的各

種身份，亦會受《條例草案》第5部的相關條文保障。  

 

 就外判服務員工而言，反歧視條例把「合約工作

者」界定為受僱於主事人的承判商或次承判商，而為主事人

工作的人士。外判服務員工在一般情況下應符合「合約工作

者」的定義，因此屬「場所使用者」，受《條例草案》第 5

部相關條文保障。  

 

 至於自僱人士，根據現行反歧視條例下的定義，

「僱用」指根據僱用合約或學徒訓練合約的僱用，或根據由

個人親自進行任何工作或勞動的合約的僱用。如自僱人士有

就其工作訂立符合上述定義的合約，便會受《條例草案》第

5部的條文保障。例如，一名自僱樂師與某酒吧東主訂立合

約，親自在其酒吧表演，期間一名由外判服務承判商僱用的

清潔工人對該樂師作出種族騷擾。由於兩人分別以「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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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約工作者」的身分在該酒吧工作，所以清潔工人的行

為構成一名場所使用者對在共同工作場所內的另一名場所

使用者作出的種族騷擾，違反經《條例草案》修訂的《種族

歧視條例》。  

 

 同樣，《條例草案》第 5部是否適用於「實習學員」

或「無薪見習生」，視乎有關的實習學員／見習生是否屬獲

「僱用」的「僱員」（即有否與另一方訂立僱用合約或學徒

訓練合約，或由個人親自進行任何工作或勞動的合約），而

不能單憑該人是否獲得報酬此一因素判斷。如該人符合反歧

視條例下「僱員」的定義，便會受《條例草案》第 5部的相

關條文保障，免受在共同工作場所內免被另一名場所使用者

騷擾。  

 

 就義工而言，如在《條例草案》第 5部「場所使用

者」的擬議定義中加入「義工」，會牽涉一些比較複雜及具

爭議性的議題。首先，現時《性別歧視條例》第 46條、《殘

疾歧視條例》第 48條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47條，就有關僱

主及主事人的轉承責任作出規定。在反歧視條例加入「義工」

概念，可能引伸出其他問題，例如招募義工從事不同事務的

機構，會否被視為義工的「僱主」或「主事人」，又會否需

要為義工的行為承擔轉承責任。  

 

 此外，對比《條例草案》第5部中「場所使用者」

的擬議定義所涵蓋的身份，「義工」一詞較難定義，其包含

的具體概念及涵蓋範圍須進一步釐清。在實際執行方面，由

於義工的流動性高，而且多不會與其服務機構或受益人簽署

書面合約，以致義工的身份較難確定。   

 

 須予強調的是，按個案的具體情況，現行反歧視

條例已為義工就那些在指定範疇內（例如僱傭、教育、提供

貨品、設施及服務等）發生的違法歧視或騷擾行為提供保

障。例如，某慈善團體透過營運零售店出售捐贈者提供的二

手物資作為其中一項收入來源。一名女士在該零售店擔任義

務售貨員，在向一名男顧客介紹貨品時，多次被該男顧客要

求提供私人聯絡方式並被不當地觸摸身體。該男顧客的行為

便可能構成在謀求一名女性向其提供貨品的過程中對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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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性騷擾的行為，故該女義務售貨員會受現行《性別歧視條

例》第40(1A)條的保障。   

 

 若騷擾者與受害者沒有僱傭關係或類似僱傭關

係，現時的《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種族

歧視條例》的條文並不足以涵蓋他們之間的騷擾行為。《條

例草案》第 5部旨在擴大職場騷擾的保障範圍，列明場所使

用者之間的性騷擾、殘疾騷擾及種族騷擾亦屬違法行為，而

他們之間無需有僱傭關係或類似僱傭關係。因此，新條文適

用於由不同僱主聘用或屬不同類別的「場所使用者」  之間

發生的騷擾行為。例如有委員會成員在會議上提及，兩位為

不同立法會議員工作的議員助理之間在立法會綜合大樓發

生騷擾的情境，受害人將可受惠於新條文的保障。  

 

就其他修訂反歧視條例相關建議的回應  

 

 我們留意到委員會成員及出席團體代表／個人關

注《條例草案》未有涵蓋意見書內列為優先處理的若干建

議，包括在《種族歧視條例》訂明政府在執行其職能和行使

其權力時不得歧視、修訂《殘疾歧視條例》以規定須為殘疾

人士提供合理遷就，以及保障租戶或分租戶免受佔用同一處

所的另一租戶或分租戶的性騷擾、種族騷擾和殘疾騷擾。  

 

 就平機會列為優先處理的建議，政府認為應先集

中處理複雜性和爭議性較低的議題，以期逐步進行所需的法

律修訂工作。因此，我們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推展

其中八項需要優先處理的建議。這並不代表檢討反歧視條例

的工作會就此結束。就餘下十九項需要優先處理的建議，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仍會繼續仔細研究意見書的內容，並進行相

關跟進工作。  

 

 另外，我們察悉委員會成員及出席團體代表／個

人提出的部分建議，如在《種族歧視條例》就基於公民身份

及居民身份的歧視提供保障（以處理對來自內地的新來港人

士及旅客的歧視）及就基於同居關係的歧視提供保障，屬於

平機會意見書中歸類為需進一步研究、諮詢和教育的議題。

就此，我們認為需要謹慎處理，亦會與平機會保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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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完成《條例草案》的立法工作後，便會盡

快開展下一階段的工作，以決定未來路向，並期望在本屆政

府任內向公眾交代。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 鍾瑞琦              代行  ) 

 

2019年3月21日  




